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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落实单位
	完成时限

	主要目标：2018－2020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71%、75%、8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分别达到85%、90%、95%以上，畜禽规模养殖场治理率分别达到80%、85%、90%以上，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分别达到95%、100%、100%。

	构建多元化利用体系
	1
	统筹环境承载能力、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力，严格实施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分区管控。
	市农委
	市环保局
市国土局
	江北新区管委会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人民政府
	2018-2020年

	
	2
	以集约化规模养殖场和家庭牧场为重点，打造场区布局合理、设施设备完善、生产过程清洁、资源循环利用、整体绿化美观的美丽生态牧场。
	市农委
	市发改委
	
	2018-2020年

	
	3
	扶持发展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支持适度规模养殖场进行发酵床养殖，引导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积造和施用有机肥，鼓励沼渣、沼液和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废水作为肥料科学还田利用，构建沼肥循环利用体系。支持在田间地头建设储粪（液）池和输送管网等基础设施。
	市农委
	市财政局
	
	2018-2020年

	
	4
	推动建立畜禽养殖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理、利用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培育壮大多种类型的粪污处理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有条件的镇（街）、村建设畜禽粪便专业化收运体系和集中处理中心。探索建立受益者付费、第三方处理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合理收益的运行机制。
	市农委
	市环保局
	
	2018-2020年

	构建多元化利用体系
	5
	创新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模式，支持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撬动更多的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畜禽粪污处理全产业链。
	市农委
市财政局
	
	江北新区管委会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人民政府
	2018-2020年

	健全养殖环境监管与责任管理机制
	6
	非禁养区新（改、扩）建畜禽规模养殖场，应突出养分综合利用，配套与养殖规模和处理工艺相适宜的粪污消纳用地，配备必要的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和利用设施，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市环保局
	市农委
	江北新区管委会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人民政府
	2018-2020年

	
	7
	非禁养区已投入生产或者开工建设但未依法履行环评手续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由环保部门按照“未批先建”、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市环保局
	
	
	2018-2020年

	
	8
	开展畜禽规模养殖场调查摸底，在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中及时录入数据，实施动态管理。
	市农委
	市环保局
	
	2018-2020年

	
	9
	实施畜禽规模养殖场分类管理，对设有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严格监管。
	市环保局
	
	
	2018-2020年

	
	10
	对种养结合、生态消纳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督促指导开展去向可靠的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规范档案记录，强化日常监管。
	市农委
	
	
	2018-2020年

	
	11
	落实肥料登记管理制度，强化商品有机肥原料监管和质量认证。
	市农委
	市质监局
	
	2018-2020年

	
	12
	规范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物减排核算，针对生态消纳还田利用的养殖场，将无害化还田利用量作为统计污染物削减量的重要依据。
	市环保局
	市农委
	
	2018-2020年

	
	13
	落实省畜禽粪污还田利用和检测标准。
	市农委
市质监局
	
	
	2018-2020年

	健全养殖环境监管与责任管理机制
	14
	实行属地管理责任制，江北新区管委会、相关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底前制订并公布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细化年度重点任务和工作清单，抄送市农委，并报省农委备案。
	市农委
	
	江北新区管委会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人民政府
	2018年

	
	15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坚持企业投入为主，建设和完善与畜禽养殖规模相配套的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和利用设施，并保持正常运行。
	市环保局
市农委
	
	
	2018-2020年

	保障措施
	16
	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支持规模养殖场圈舍标准化改造和设备更新，配套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加大农业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市农委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
	
	江北新区管委会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人民政府
	2018-2020年

	
	17
	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加大有机肥生产和推广项目扶持，鼓励利用各级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对符合规定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装备实行敞开补贴。
	市农委
市财政局
	
	
	2018-2020年

	
	18
	落实沼气发电上网标杆电价和上网电量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落实畜禽养殖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相关活动用电政策，畜禽养殖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用电均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落实沼气发电、生物天然气的入网政策，落实符合规定的沼气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支持生物天然气和沼气工程开展碳交易项目。
	市物价局
市发改委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
市国税局
	市建委
	
	2018-2020年

	
	19
	将畜牧业规模养殖用地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在非禁养区合理安排永久性畜禽养殖设施用地和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配套设施用地。将以畜禽养殖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沼气工程、有机肥厂、集中处理中心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年度用地计划中优先安排。
	市国土局
	市农委
市发改委
	
	2018-2020年

	保障措施
	20
	鼓励发展种养结合、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或大中型生态循环型养殖基地，严格按照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规定和要求，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按设施农业用地办理相关手续。
	市国土局
	市农委
	江北新区管委会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人民政府
	2018-2020年

	
	21
	在符合设施农用地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凡通过养殖污染治理检查认定的规模养殖场，区级国土和农业部门应给予用地备案。
	市国土局
	市农委
	
	2018-2020年

	
	22
	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落实相关标准，完善相关技术规范。
	市科委
市质监局
	市农委
	
	2018-2020年

	
	23
	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指导和服务，在全市培育一批集成应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示范基地。
	市农委
	
	
	2018-2020年

	
	24
	建立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绩效评价考核制度，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相关区人民政府绩效评价考核体系。
	市农委
市环保局
	市相关部门
	
	2018-2020年

	
	25
	督促各地认真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加大通报力度。
	市农委
	
	
	2018-2020年



